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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第24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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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群众来信反映：郑州市巩义市鲁庄镇东庄村，华鑫铝酸钙粉
厂和吉兴环保耐材厂，长期违法违规生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在河南督察时，查出了好几项违法违规事件，并要求改
正，可他们至今没有改造，继续不当生产。1.继续使用燃煤，铝
灰进行窑炉烧制精炼渣，噪音扰民，气味难闻，监测设备形同虚
设。2.大雨期间，厂里进水，把铝石灰冲出厂外，道路难走，气味
难闻。3.铝石灰废料倾倒在沟里，未做任何处理，只是加工护
墙，掩人耳目。4.长期非法占用基本农田，本次改造只是用渣土
覆盖，磅房和窑炉没有拆除。多次举报至今仍未得到处理。

群众来信反映：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黄河桥村邙岭张定邦路
北，邙岭大道西，第二村民组 300亩邙岭生态林地，深约 20米山
沟林地被黄河桥村原书记黄革卫，村主任吕建民等人操办，倒生
活及建筑垃圾填平。中央及河南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组自
2016年、2018年、2021年起多次督察，现还继续违规倾倒破坏生
态环境，还有部分填平地块已建成墓地对外出租出售，收入数亿
元资金被侵吞侵占。村民期盼督察组能重新彻查。为什么各级
政府查不出问题、盯不住问题、更改不了问题？为什么越督察越
整改越严重？希望督察组能够暗访现场调查。

群众来信反映：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与东明路交叉口西南
角，枣庄城中村改造项目扬尘和严重噪声污染问题。该项目开发
商为郑州未来房产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方是豫中建工有限公司和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自 2021年 9月以来经常夜间不间
断施工，进行混凝土浇筑、场地平整、土方开挖、碎石等施工，噪音
和扬尘严重影响周边 4个小区居民正常休息。先后多次向市长
信箱、郑州市城乡建设局、金水区执法局等部门反映，问题始终未
解决。群众认为有关部门对该工地办理的夜间施工证明未按照
程序严格审查，并且国家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地方噪声管理规定不
够完善，未能有效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群众的诉求：1.郑州城乡
建设、生态环境部门应向本地居民详细说明项目夜间施工的必要
性及其事实和法律依据。若其涉及无许可施工，相关主管部门应
当积极履行监管职责，进行调查处罚。2.城建、生态环境部门不再
向其发放夜间施工证明/许可。3.综合执法局应依法对该工地噪
声污染行为进行处罚。4.有关部门应对本地区现行城市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体制机制内存在的不完善、不合理之处加以研究，提
完善方案，切实保护居民合法权益，兼顾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群众来信反映：对市政府公示的郑州路桥公司在荥阳市贾峪
镇 槐 林 村 两 侧 土 地 掩 埋 建 筑 垃 圾 的 举 报 处 理 结 果 不 满 意
（D410100000000202112300014）。群众认为：1.回复属实却没
有要求郑州路桥公司对建筑垃圾采取处理措施。2.回复中称有砖
头、混凝土块等建筑废料，下面却说是郑州4个中心土方，自相矛
盾。3.群众有照片证明耕地里都是建筑废料垃圾，而回复却说只
有部分散落砖块、水泥块。4.建筑垃圾倾倒量调查结果不满意。
对大量掩埋垃圾没有进行调查，倾倒量计算结果与群众计算结果
有出入。5.对回复中不存在占压群众耕地的调查结果不满意，实
际上倾倒垃圾占压了陇海路两侧槐林村五组耕地。6.自然资源国
土规划局和城市管理局为啥没有进行现场调查并给群众进行回
复。7.大量建筑垃圾掩埋于地下，表面种一些绿化树，这种做法会
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向信访办、交通局、交运委等多部门反映始
终没有解决。群众要求督察组亲临现场进行调查，国土规划局对
非法占压耕地进行立案处理，城市管理局对路桥公司倾倒垃圾进
行处理，责令路桥公司清理垃圾，恢复原貌。调查路桥公司非法
收入去向，按照群众要求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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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2年 1月 23日，巩义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1.关于两个企业“继续使用燃煤，铝灰进行窑炉烧制精炼渣，噪音扰民，气味难闻，监测设

备形同虚设”问题
经现场检查，巩义市华鑫铝酸钙粉厂、巩义市吉兴环保耐材有限公司现场均未发现有燃

煤存放。2021年 5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时，该两企业厂区遗留煤仓和煤磨已责令企业
拆除到位，煤仓煤磨均已拆除。现厂区内配套建设有天然气点状供气站，管道连接完好。

检查过程中企业均处于停产状态，厂区内堆存有铝灰，购置时间在2020年 12月 31日前，
经查阅企业环评资料，未显示原（辅）材料和成品中有铝灰，经现场询问两位企业负责人，企业
购买回铝渣，经球磨机磨粉后替代原料中的铝石用于精炼渣、铝酸钙粉烧结。由于该企业
2021年以来生产不正常，无法提供噪声检测，但企业周边有群众居住，从企业生产工艺判断，
正常生产过程中会有噪音产生，已要求企业恢复生产后对噪音进行检测，并将依据结果采取
相应措施。企业配套安装的在线监测设施、用电监管设施运行正常，已纳入郑州市生态环境
局巩义分局日常监管中。依据现场核查上述两企业生产工艺，企业生产环节不产生难闻气
味，现场检查时执法人员也未闻到难闻气味。

因此，群众举报该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两个企业“大雨期间，厂里进水，把铝石灰冲出厂外，道路难走，气味难闻”问题
经现场核实和询问企业及东庄村委，巩义市华鑫铝酸钙粉厂、巩义市吉兴环保耐材有

限公司由于地势较高，在“7·20”特大暴雨期间未受大雨影响，且铝灰均在封闭式仓库内堆
存，用吨包袋装存，仓库地面已硬化，故不存在厂区进水、把铝灰冲出厂外、道路难走、气味
难闻现象。

因此，群众举报该问题不属实。
3.关于两个企业“铝石灰废料倾倒在沟里，未做任何处理，只是加工护墙，掩人耳目”问题
经现场核实和查看巩义市华鑫铝酸钙粉厂、巩义市吉兴环保耐材有限公司环评手续，两

企业生产工艺均不产生任何固体废物，且厂区未发现有固体废物堆放。“加工护墙”为村委组
织对“7·20”特大暴雨期间冲毁的荒沟进行修复，与企业无关系。

因此，群众举报该问题不属实。
4.关于两个企业“长期非法占用基本农田，本次改造只是用渣土覆盖，磅房和窑炉没有拆

除”问题
巩义市华鑫铝酸钙粉厂始建于1993年 6月，总占地面积为13449平方米，目前未办理相

关用地手续。巩义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执法人员现场使用手持GPS测定厂区范围坐标，出具
鉴定报告显示，该厂区内属限制建设区，面积为 11759平方米，不符合原《鲁庄镇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现状，属建设用地。在该厂区西侧围墙外面积约 1690平
方米，土地性质为耕地，2012年该厂用彩钢瓦围挡占用，地面未硬化，主要堆放老旧过时机
器。2021年 6月，该厂已对压占耕地地块进行清理恢复。对于巩义市华鑫铝酸钙粉厂其余违
法占地11759平方米的行为，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立案调查。

巩义市吉兴环保耐材有限公司始建于1993年 5月，总占地面积为13332平方米，目前未
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巩义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执法人员现场使用手持 GPS测定厂区范围坐
标，鉴定报告显示，该厂区内规划属限制建设区，面积为10409平方米，不符合原《鲁庄镇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现状，属建设用地，不压占永久基本农田。群众反
映占用基本农田地块在该厂东侧，面积约2923平方米，土地性质为耕地，2019年用彩钢瓦围
挡占用，主要用于堆放料物以及过磅。2021年 6月，该厂已对压占耕地地块进行清理恢复。
对于巩义市吉兴环保耐材有限公司其余违法占地10409平方米的行为，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已立案调查。

2022年 1月 22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查，该案件为2016年、2018年、2021年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件。交办问题涉及地块由黄

河桥村租赁给河南利亨元置业有限公司使用，曾作为周边征迁村庄的垃圾消纳场，倾倒建筑
垃圾。2018年，该问题已整改，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惠济分局当时已对河南利亨元置业
有限公司违法占地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编号：惠国土资罚决字〔2018〕第 141号）。对黄河桥村
原书记黄革卫于 2019年 12月 20日刑事判决（〔2019〕豫 0122刑初 636号），判决五年，个人
上诉后于2020年 1月 19日再次判决维持原判（〔2020〕豫01刑终57号）。

现场查看时，未发现新增建筑垃圾，违建墓碑已放倒并栽种柏树，该区域并无新建或扩建
墓地行为。

2022年 1月 22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现场核查时，该项目因降雪天气处于停工状态，现场无扬尘、无噪音，非道路移动机械达

标。相关工作人员自 2022年 1月 22日以来连续多次对该工地进行重点巡查，未发现有施工
及噪音现象。

经查，2022年 1月 20日晚，巡查发现该工地在进行混凝土联系浇筑且未办理夜间施工许
可证，执法人员对其现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2022年 1月 23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现场调查时，工作人员实地察看了陇海西路贾峪镇槐林村段路南、路北情况，现场看到，

陇海西路贾峪镇槐林村段K3+196排水系统改造竖井施工回填部位绿化廊道已全部建成，廊
道宽度约50米，道路两侧廊道各类绿化植物生长状态良好。陇海西路K3+196处原为自然冲
沟，沟底平均宽度 20米，沟顶平均宽度 80米，距离现状路面平均深度 14米。施工之初，为确
保冲沟过水通畅，在路基最下层设置有过水涵洞，过水涵洞长 96米，南北走向与路线夹角
45°。2013年 4月开始开挖施工，回填所用土方均为陇海西路施工范围内利用方，累计回填
土方 37000立方米。陇海西路 2015年 5月建成通车后，因道路南侧排水冲毁边坡导致部分
道路受损，2016年 8月，原施工单位对损毁部位进行了维修。2018年 11月，为解决好道路排
水问题，原施工单位对陇海西路排水系统进行改造，在K3+196南侧沟内增设竖井，下接排水
涵洞。该工程自2018年 11月开始施工，2019年 1月完成施工。排水涵洞回填在陇海西路南
侧，新砌竖井最南侧距路边20米，施工过程中回填土为不规则地形，最宽处22米即填土最南
侧距路边22米，最近距离路边5米，填土平均高度7米，累计回填土量4950立方米，回填土来
源于郑州市“四个中心”挖方弃土，能够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从施工单位提供的排水竖井施
工完工9个月后的现场照片来看，竖井南侧2米外区域仍为深沟，原排水涵洞施工单位未进行
后续填土。

经了解，在陇海路修建时，郑州路桥公司对陇海路修建时地基、廊道使用建筑垃圾回填，
征用槐林村五组土地，已按征用标准进行补偿。

工作人员到陇海路槐林段道路两侧槐林村五组耕地上实地察看，陇海路北侧有群众耕地
约 10亩，有部分已耕种农作物和树木；南侧有群众土地约 15亩，未种植农作物，有大量荒草
等。耕地上未见到建筑垃圾，也未闻到异常气味。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郑州市生态环
境局巩义分局已责
令上述两家企业对
铝灰进行封存，要求
企业委托有鉴定资
质的第三方进行化
验分析，分局将依据
化验结果监督企业
进行妥善处置。

2.对于巩义市华
鑫铝酸钙粉厂、巩义
市吉兴环保耐材有
限公司压占耕地地
块已清理恢复完毕，
巩义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分别对其违
法占地（建设用地）
行为已立案调查，正
在办理中。

惠 济 区 有 关 部
门将加大巡查力度，
密切关注重点区域，
严禁违法行为，保护
邙岭生态环境。

1. 针 对 该 工 地
2022 年 1 月 20 日未
办理夜间施工许可
证进行夜间施工的
行 为 ，已 对 其 下 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通知书》；1月 25日，
对其立案处理，开具
《立案审批表》，并下
达《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作出罚款 2000
元的行政处罚，现已
处罚到位。

2.下一步，属地
办事处将加大对该
工地的巡查力度和
巡查频次，发现夜间
违规施工问题，及时
进行查处。

1.针对群众反映
的建筑垃圾回填问
题，1 月 24 日上午，
荥阳市城管局联合
贾峪镇政府工作人
员在槐林村五组召
开专题会议，对建筑
垃圾回填、廊道绿化
等行为相关知识进
行讲解与普及。

2.下一步，荥阳
市城管局和贾峪镇
政府将加大日常巡
查力度，对建筑垃圾
私拉乱倒行为进行
严厉打击。

是否
办结

阶段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责任追究
情况

无

无

无

无

（上接十九版）


